
第一金人壽

金夠利金夠利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金夠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金夠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3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10100106號函備查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3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10100106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2年3月1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20300122號函備查中華民國112年3月1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20300122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及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及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商品特色

繳費一次 / 終身享有保障。

分期定期保險金 / 照顧您的摯愛。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額外累積，加值有利。

穩健財富 / 保障兼顧。

廣告公司內部審核編號 FL-MP-11000002

註1：投保範例適用高保費費率折減0.5%,本範例僅供參考。
註2：上表所列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當時之實際金額為準。
註3：本範例係假設未來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假設宣告利率為2.20%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假設情況下之計算結果。本範例之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數值僅供參

考，不代表未來實際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未來各月份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4：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第一金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需以第一金人壽實際宣告利率為準。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
註5：宣告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第一金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0.75%）之差
值，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值。「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若低於本契約預定利率，則該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宣告利率」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及第一金人壽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扣
除相關費用而訂定。 

※保險契約宣告利率將於第一金人壽公司網站公告。

金先生(40歲)投保「第一金人壽金夠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投保時之基本保險金額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原始躉繳保費為32,928,000元，經高
保費折扣後(費率折減0.5%)實繳保險費32,763,360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
(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2.20%為例，且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投保範例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實繳保險費
(含折扣)(註1)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折扣)(註1)

基本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20%) 總保險金額

保單價值
準備金

(A)

解約金
(B )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C)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D)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保單價值
準備金
=(A)+(F)

解約金
=(B)+(F)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C)+ (E)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身
故保險金或喪
葬費用保險金

(E)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

(F)

1 40 32,763,360 32,763,360 31,821,000 23,868,000 50,913,600 461,405 645,967 461,405 32,282,405 24,329,405 51,559,567 
2 41 -- 32,763,360 32,037,000 24,030,000 44,851,800 471,272 1,310,133 935,809 32,972,809 24,965,809 46,161,933 
3 42 -- 32,763,360 32,253,000 31,932,000 45,154,200 481,329 1,992,826 1,423,447 33,676,447 33,355,447 47,147,026 
4 43 -- 32,763,360 32,469,000 32,145,000 45,456,600 491,579 2,694,383 1,924,559 34,393,559 34,069,559 48,150,983 
5 44 -- 32,763,360 32,685,000 32,361,000 45,759,000 502,024 3,415,140 2,439,386 35,124,386 34,800,386 49,174,140 
6 45 -- 32,763,360 32,898,000 32,571,000 46,057,200 512,623 4,155,067 2,967,905 35,865,905 35,538,905 50,212,267 
7 46 -- 32,763,360 33,111,000 33,111,000 46,355,400 523,423 4,914,762 3,510,544 36,621,544 36,621,544 51,270,162 
8 47 -- 32,763,360 33,321,000 33,321,000 46,649,400 534,380 5,694,065 4,067,189 37,388,189 37,388,189 52,343,465 
9 48 -- 32,763,360 33,531,000 33,531,000 46,943,400 545,545 6,493,714 4,638,367 38,169,367 38,169,367 53,437,114 
10 49 -- 32,763,360 33,738,000 33,738,000 47,233,200 556,873 7,313,424 5,223,874 38,961,874 38,961,874 54,546,624 
20 59 -- 32,763,360 35,973,000 35,973,000 43,167,600 685,699 14,402,758 12,002,298 47,975,298 47,975,298 57,570,358 
30 69 -- 32,763,360 38,307,000 38,307,000 42,137,700 843,249 22,760,459 20,691,326 58,998,326 58,998,326 64,898,159 
40 79 -- 32,763,360 40,980,000 40,980,000 41,799,600 1,041,765 32,545,812 31,907,659 72,887,659 72,887,659 74,345,412 
50 89 -- 32,763,360 43,527,000 43,527,000 44,397,540 1,277,842 46,795,454 45,877,896 89,404,896 89,404,896 91,192,994 
60 99 -- 32,763,360 46,794,000 46,794,000 46,794,000 1,586,460 64,446,366 64,203,514 110,997,514 110,997,514 111,240,366 
70 109 -- 32,763,360 50,238,000 50,238,000 50,238,000 1,966,944 87,380,219 87,380,219 137,618,219 137,618,219 137,618,219 

祝壽保險金137,618,219元 

計價幣別：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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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幣別 新台幣

保險年期 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

繳費年期 躉繳

繳費方法 躉繳 : 匯款、金融機構轉帳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及
保額限制

高保費折扣

15. 本商品簡介係由第一金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16. 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2)2348-4100

投保規定

1. 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2.  本商品經第一金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

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第一金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4.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5.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第一金人壽金夠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最低3%。如須詳細了解

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第一金人壽 (免付費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箱(E-mail)：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或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
tw)，以保障您的權益。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可電洽及網站查詢，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6.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

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第一金人壽網站查詢。
8.  本商品及簡介由第一金人壽發行與製作，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惟承保與

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負責。
9. 稅負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負優惠規定。 
10.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保單條款供本人參考。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以保障您的權益。
11. 保單借款利率屬於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於按保單預定利率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

複利增值。
12. 訂立保單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

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保單契約相關約定辦理。
13. 訂立保單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保單契約相關約定辦理。
14.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不分紅保險單應揭露下列數值，依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計算之下列數值：

注意事項

保險 ( 承保 ) 範圍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註1)現金給付若給付金額低於新台幣2,000元時，則改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註2)選擇儲存生息者，各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逐月以各月宣告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累積至要

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本契約終止時，由第一金人壽主動一併給付。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則第一金人壽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達
16
歲
後

給付選項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現金給付 儲存生息

第1-6保單年度 

第7保單年度起
(三擇一)

  

達
16
歲
前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
增額繳清保險。

繳費年期 保費(台幣) 費率折減

躉繳
30萬 ≦ 保費 <100萬 0.2%

100萬 ≦ 保費 0.5%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投保限制(新台幣)

躉繳
15 足歲(不含)以下 10萬元~250萬元

15足歲(含)以上~82歲 10 萬元~3 億元

[註1]本險無附加附約

[註2]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範辦理。

[註3]第一金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 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 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之合計金額小於保戶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故投保後提早解
約，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
金庫三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
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59%）
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
者，其值為0。

i：

CVm：
GPt：
Endt：

CVm + ∑Endt (1+i) m-t

∑GPt (1+i) m-t +1
m=1,2,3,4,5,10,15,20 性別 年齡

保單年度
1 2 3 4 5 10 15 20

男性
5 71% 70% 92% 91% 91% 88% 84% 80%
35 71% 71% 92% 92% 91% 88% 84% 80%
65 71% 70% 92% 91% 90% 87% 83% 80%

女性
5 71% 71% 92% 92% 91% 88% 84% 81%
35 71% 71% 92% 92% 91% 88% 84% 81%
65 71% 71% 92% 92% 91% 88% 84% 80%

110台北市信義路4段456號13樓｜電話(02)8758-1000｜傳真(02)8780-6028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箱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

www.firstlife.com.tw

廣告

※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要保人詳閱保單條款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第一金人壽按其身故當時下列三款金額之
最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
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二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
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
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
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經醫
院醫師診斷確定後，第一金人壽按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下列三款金額之最大者給付
「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
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二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時，第一金人壽僅給付
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
第一金人壽按被保險人保險年齡一百零九歲之保險單年度末下列三款金額之最大
者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二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第一金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
（若當年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
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期期
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
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
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
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各受益人。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二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將被保險人應得之
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
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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